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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置公共設施活化補助經費審議執行及考核要點部

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一、行政院為協助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以下簡

稱地方主管機關)解決

經行政院活化閒置公

共設施督導會議(以下

簡稱督導會議)認定列

管之閒置公共設施活

化經費不足問題，提

升活化之成效，特訂

定本要點。 

一、行政院為鼓勵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推動閒

置公共設施活化，以

提升活化之成效，特

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訂定實施後執行迄

今已三年，執行期間行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審查

地方政府所提報補助案件

時，發現部分非屬督導會

議列管案件之申請目標與

本要點補助目的欠缺連結

性及妥適性，為明確本要

點訂定目的，修正相關文

字。 

三、設施管理機關推動經

督導會議列管之閒置

公共設施活化作業所

需經費，以該機關預

算支應為原則；其無

法支應者，經向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

地方主管機關爭取補

助支應仍有困難者，

得依本要點申請全部

或一部之補助。 

督導會議列管之閒

置公共設施有下列情形

之一者，得優先補助： 

(一)配合中央重大政策

之案件，包括轉型

為長期照顧、托

嬰、非營利幼兒園

等用途使用、提供

青年創業、地方創

生使用等。 

(二)地方主管機關編列

閒置公共設施活化

經費配合款之案

件。 

(三)其他經第五點第一

項專案審查會議決

議優先補助案件。 

三、設施管理機關推動閒

置公共設施活化作業

所需經費，以該機關

預算支應為原則；其

無法支應者，得依本

要點申請全部或一部

之補助。設施管理機

關擬具計畫提出申請

之期限，至中華民國

一百零八年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 

閒置公共設施有下

列情形之一者，得優先

補助： 

(一) 行政院活化閒置

公共設施督導會

議(以下簡稱督導

會議)列管案件。 

(二) 配合中央重大政

策之案件，包括

轉 型 為 長 期 照

顧、托嬰、非營

利幼兒園等用途

使用、提供青年

創業、地方創生

使用或閒置漁港

設施結合其他多

元目的轉型使用

等。 

一、配合本要點訂定目的，

定明申請程序，督導會

議列管之公共設施其所

需活化經費，原則由設

施管理機關自行籌措，

其無法支應者，則先向

相關之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或地方主管機關

爭取補助計畫經費，仍

有困難者，再依本要點

提出申請補助經費支

應；另地方政府所轄公

共設施如經檢討發現有

閒置情形皆可提報督導

會議列管，無特定限制

條件，尚符本要點補助

經費來源中央特別統籌

分配稅款規定應維持各

地方政府之公平性，並

符合普及性原則，爰修

正第一項補助對象為經

督導會議列管之閒置公

共設施。另基於列管地

方政府辦理閒置公共設

施活化業務有持續協助

補助經費之需要，爰刪

除第一項函報申請期限

之限制規定，不予訂定

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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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方政府編列閒

置公共設施活化

經費配合款之案

件。 

(四) 其他經本要點補

助案件專案審查

會議決議優先補

助案件。 

二、配合中央重大政策得優

先補助之案件類型內

容，修正第二項第一

款。 

三、配合第一點規定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簡稱地方

主管機關，酌修第二項

第二款相關文字。 

四、定明專案審查會議，酌

修第二項第三款相關文

字。 

四、 閒置公共設施活化補

助經費之申請，由設

施管理機關擬具閒置

公共設施活化計畫，

包含計畫緣起、閒置

原 因 分 析 、 計 畫 目

標 、 期 程 、 投 入 資

源、經費分析(含其他

中央機關補助情形)、

執行策略及方法(含相

關 協 調 會 議 辦 理 情

形)、財務自償性分

析、設施使用管理計

畫 、 預 期 活 化 效 益

等，並填具基本資料

表(如附件)，提報地

方主管機關評估後函

報各閒置公共設施之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並副知行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

稱工程會)。 

四、 閒置公共設施活化補

助經費之申請，由設

施管理機關擬具閒置

公共設施活化計畫，

包含計畫緣起、閒置

原 因 分 析 、 計 畫 目

標 、 期 程 、 投 入 資

源、經費分析(含其他

中央機關補助情形)、

執行策略及方法(含相

關 協 調 會 議 辦 理 情

形)、財務自償性分

析、設施使用管理計

畫 、 預 期 活 化 效 益

等，並填具基本資料

表(如附件)，提報直

轄市、縣(市)政府(以

下 簡 稱 地 方 主 管 機

關)，由地方主管機關

評估後函報各閒置公

共設施之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並副知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 ( 以 下 簡 稱 工 程

會)。 

配合第一點規定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簡稱地方主管機

關，酌修相關文字。 

十、本要點所需活化補助

經費由中央特別統籌

分配稅款支應，總補

助經費上限為新臺幣

三億元，並適時依活

化補助經費支應情形

滾動檢討。 

十、本要點所需活化補助

經費由中央特別統籌

分配稅款支應，總補

助經費上限為新臺幣

三億元。 

考量行政院主計總處管控中

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之必

要，並兼顧列管案件所需活

化補助經費之需求，增訂總

補助經費上限之滾動檢討機

制。 

 


